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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粤港澳大湾区认证联盟发布，版权归粤港澳大湾区认证联盟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粤

港澳大湾区认证联盟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范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工业消费品》要求编制，配套该通则共同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欧普照明电器（中

山）有限公司、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恒嘉、冯健、曾钢城、陈松、郑雪生、黎剑锋、蒋鹏、王娟丽、刘琰、赵俊、

王春林、张亮、许正中、曾珊。

—— 全文修改《湾区认证实施规则学习用灯具》为《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学习用灯具产品性能认证》

—— 附录B第2.2条的“监督抽样检测应包含《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学习用灯具》第 7.9.3 中的

本文件代替GBACA-TS01-0006-2024的A1版《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学习用灯具》。与GBACA-TS01-

0006-2024的A1版，除编辑性修改外，有以下变化：

要

求”修改为“监督抽样检测应包含《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学习用灯具学习用灯具产品性能认证》第 7.8.3

中的要求。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24年6月首次发布,版本号A0 ;

——2025年12日为第一次修订,版本号A1；

——2026 年 5 月为第二次修订,版本号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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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工业消费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工业消费品》、

《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学习用灯具产品性能认证》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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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学习用灯具产品性能认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LED作为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250V的、为阅读、书写或类似视觉活动提供照明用

的可移式灯具以及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固定式或嵌入式灯具（以下简称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灯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000.1 灯具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1 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固定式通用灯具

GB 7000.202 灯具 第 2-2 部分：特殊要求嵌入式灯具

GB 7000.204 灯具 第 2-4 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通用灯具

GB/T 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

GB17625.1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31275 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GB/T 31728 带充电装置的可移式灯具

GB/Z 39942 应用 GB/T 20145 评价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

GB 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QB/T 4847-2015 LED 平板灯具

QB/T 5533-2020 教室照明灯具

IEC 62471-7:2023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第 7 部分：主要发射可见辐射的光源和灯具

（PHOTOBIOLOGICAL SAFETY OFLAMPS ANDLAMPSYSTEMS – Part7:Lightsourcesandluminaires

primarily emitting visible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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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技术规范涉及的认证产品无香港与澳门强制性规例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947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学习用灯具 luminaireforstudy

为阅读、书写或类似视觉活动提供照明的灯具。

3.2 全屋照明 wholeroomlighting

照亮整个室内的照明方式。

3.3 亮度均匀度 luminanceuniformity

灯具发光面上最小亮度和亮度算数平均值的比值。

[来源：QB/T 4847-2015 LED平板灯具]

4 分类

4.1 按灯具的安装方式分类

可分为可移式、固定式和嵌入式。

4.2 按预期使用的用途分类

——局部照明灯具，如台灯、夹灯、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固定式和嵌入式灯具和无上出光的落地灯

具，主要为在书桌上阅读、书写等提供照明；

——全屋照明灯具，具有上出光的落地灯具，设计为能同时为书桌上阅读、书写和整个房间提供照

明。

5 一般要求

5.1 安全要求

台灯、夹灯和落地灯具应符合GB 7000.204的要求。带充电装置的可移式灯具应符合GB/T 31728的

要求。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固定式和嵌入式灯具应符合GB 7000.201或GB 7000.202的要求。

5.2 无线电骚扰特性

应符合GB/T 17743的要求。

5.3 电源谐波电流限值

应符合GB 17625.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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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

6.1 标记

6.1.1 读写作业台灯标记应符合 GB/T 9473-2022 第 5.2 条要求。

6.1.2 落地灯及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固定式和嵌入式灯具及应标记下述相关信息：

6.1.2.1 在灯具上应标记：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调光和（或）调色灯的适合读写作业档位或范围。

6.1.2.2 制造商随灯具提供的产品说明书上应提供下述相关信息:

a) 使用可替换LED光源的灯具，允许使用的光源制造商和和型号规格。

b) 使用LED光源的灯具，产品相关色温或相关色温可调范围。色温可调的LED灯具，如标称的相关

色温范围上限超过4000K，应有包含下述内容的提示语：建议夜间使用时将色温调至4000K以下；

色温不可调且标称的相关色温高于4000K的LED灯具，应有包括下述内容或类似表述的提示语：

此灯不宜在夜间使用。

c) 一般显色指数。

d) 额定输入功率和功率因数。

e) 灯具的正常工作位置，包括：

——产品适用的有效工作台面尺寸和安装要求，如落地灯具适用的工作台面尺寸，书桌上灯具的固

定位置和固定方式等；

——出光面与读写作业照明的有效工作区域相对位置关系；

——出光面相对于桌面的高度；

——出光面倾斜角度；

——灯具的放置位置和方向等信息。

f) 应声称下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暂态光调制特性：

——波动深度等级；

——频闪效应和闪烁可能被观察到的阈值水平为SVM≤x，Pst

LM
≤y，Pst

LM
（I）≤y。

注1：x 和y 为不大于1的数值。

注2：SVM为频闪效应可见度(StroboscopiceffectVisibilityMeasure)的英文缩写。

注3：Pst
LM
为通过光闪烁计测得的被测设备在不施加电压波动条件下的照度闪烁指标。

注4：Pst
LM（I）是指通过光闪烁计测得的被测设备在施加电位波动条件下的照度闪烁指标。

6.2 光度

6.2.1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在制造商声称的正常工作位置以及适合读写作业的档位或范围内，应符合GB/T 9473-2022表1中AA

级光度等级的要求，且最大水平照度应不超过2500lx。

读写作业台灯（带充电装置的台灯和以USB接口为电源连接方式的台灯除外）应符合GB 40070-2021

中11.5的要求。

6.2.2 遮光性和防眩光

对于正常工作位置的出光面相对桌面高度低于750mm的台灯、落地灯具和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灯具，

当人处于坐姿的位置时，人眼观察到的所有部件的表面亮度不应大于2000cd/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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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屋照明用的落地灯具，在点亮全部光源时，在C平面光度学坐标系统中γ角为65°、75°和

85°的平均亮度不应高于4500cd/m
2
。

6.2.3 亮度均匀性

对于全屋照明用的落地灯具，下出光面的亮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7。

6.3 色品性能

一般显色指数Ra≥95，特殊显色指数R9≥70。色温不可调的灯具，色品容差≤3，对于色温可调的灯

具，色品容差≤5，读写作业状态的标称相关色温不应超过4000K。

6.4 暂态光调制

波动深度不应高于GB/T 9473-2022 表2的限值要求。
LM

stP ≤1， ）（IPLM
st ≤1，且不应超过制造商声

称的值。SVM≤0.4，且不应超过制造商声称的值。

6.5 视网膜蓝光危害

读写作业台灯及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灯具按照 GB/Z 39942 评估类别 RG0；对于具有向上出光光源

的落地灯具，上出光部分的视网膜蓝光危害按 GB/ Z39942 评估类别可为 RG1 或 RG0，下出光部分按 GB/Z

39942 评估类别为 RG0；灯具蓝光危害辐射亮度不应超过 IEC 62471-7：2023 中应用组“BLH-A”限值

LB。

7 试验方法

7.1 一般试验条件

应符合GB/T 9473-2022中6.1.1-6.1.5的要求。

7.2 标记

按照GB/T 9473-2022中6.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3 光度

7.3.1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矩形有效工作区域及测试方法参照GB/T 9473-2022中6.4.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扇形有效工作区

域及测试方法参照GB/T 9473-2022中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3.2 遮光性和防眩光

对于台灯、局部照明用落地灯具及安装在书桌上使用的灯具，参照GB/T 9473-2022中6.4.1规定的

方法进行试验。

对于全屋照明用落地灯具，亮度限制按照QB/T 5533-2020中7.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3.3 亮度均匀性

对于全屋照明用落地灯具，下出光面的亮度均匀度参照QB/T 4847-2015中1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GBACA-TS01-0006-2024

5

7.4 色品性能

按照GB/T 9473-2022中6.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5 暂态光调制

按照GB/T 9473-2022中6.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6 视网膜蓝光危害

按照GB/Z 3994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按照IEC 62471-7：202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7 可调光/调色产品测试状态说明

表1 可调光/调色产品测试状态说明

项目 测试状态说明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及最小亮度状态

遮光性和防眩光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状态

暂态光调制 产品在所有状态均应符合

色品性能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高色温和最低色温的最大亮度状态，最高色

温及最低色温的最大亮度状态

视网膜蓝光危害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最高色温和最低色温的最大亮度状态

7.8 带有充电装置的台灯测试状态说明

如未进行特别说明，带有充电装置的台灯要在电网供电和仅蓄电池放电两种状态下进行测试，具体

测试状态及项目按照 GB/T 9473-2022 中 6.1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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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学习用灯具质量分级管理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学习用灯具湾区认证分级管理的要求，学习用灯具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

绿标三个等级。

表A.1学习用灯具质量分级要求

等

级

质量要求

标

记

光度 色品性能 暂态光调制
视网膜蓝光危

害
照度及照

度均匀度

遮光性和防

眩光

亮度均

匀性

显色指

数

色 品

容差

波动深度 闪烁和频闪

效应

金

标

符

合

应 符 合

GB/T

9473-2022

表1中AA级

光度等级

的要求，且

最大水平

照度应不

超 过

2500lx

出光面相对

桌面高度低

于 750mm 的

桌面灯具，

人眼观察到

的所有部件

的表面亮度

不 应 大 于

2000cd/m2。

全屋照明用

的 落 地 灯

具，C平面光

度学坐标系

统中γ角为

65°、75°

和85°的平

均亮度不应

高 于

4500cd/m2。

对于全

屋照明

用的落

地 灯

具，下

出光面

的亮度

均匀度

不应小

于0.7

Ra≥95

R9≥80 色 温

不 可

调 的

灯

具 ，

色 品

容 差

≤3，

对 于

色 温

可 调

的 灯

具 ，

色 品

容 差

≤5

波动深度

不应高于

GB/T

9473-2022

表2的限值

要求

LM
stP ≤1

）（IPLM
st ≤1

SVM值≤0.2

读写作业台灯

及安装在书桌

上使用的灯具

按 照 GB/Z

39942评估类

别RG0；对于具

有向上出光光

源 的 落 地 灯

具，上出光部

分的视网膜蓝

光危害按GB/

Z39942评估类

别可为RG1或

RG0，下出光部

分 按 GB/Z

39942评估类

别为RG0；灯具

蓝光危害辐射

亮度不应超过

IEC 62471-7：

2023 中应用

组“BLH-A”限

值LB。

蓝

标

Ra≥95

R9≥75

LM
stP ≤1

）（IPLM
st ≤1

SVM值≤0.3

绿

标

Ra≥95

R9≥70

LM
stP ≤1

）（IPLM
st ≤1

SVM值≤0.4

上述内容为学习用灯具湾区认证认证特性（金标、蓝标、绿标）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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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章节是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与检测的技术指南，也是申请本文件适用

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健康照明台灯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1.1 现场审核活动安排及实施

应覆盖《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学习用灯具产品性能认证》第7.5和第7.6章节的所有要求。

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2.1 初次申请认证的型式试验应包含本文件第 7 章节表 1 的所有适用项目；

2.2 监督抽样检测应包含《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学习用灯具产品性能认证》第 7.8.3 中的要求；

2.3 抽样检测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

2.4 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如有）；

2.5 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材料/配件及生产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与申请认证的产品型号一致。应按申请

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 2 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份

检测报告中。

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型号产品有效的检测报告，或证书状态为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3.5 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需取得 CMA 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 CMA 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

采信应在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3.6 采信应在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

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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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产品在强制性产品目录范围内，应已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且证书有效；

如产品不在强制性产品目录范围内，则应满足产品安全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香港澳门强制性规

例要求（如有）；

产品应满足本技术规范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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